         臺北市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身心障礙者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障礙類別
	
	障礙等級
	 □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

	
	戶籍地址
	    區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申請人
	與身心障

礙者關係
	 □本人 □父母 □子女 □配偶 □兄弟姊妹 □其他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通訊地址
	□同身心障礙者戶籍地

    區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識別證   郵寄地址
	□同身心障礙者戶籍地                □同通訊地址

    區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車號
	

	
	  本人已獲得身心障礙者本人同意，提出申請，簽章：                               

	申請文件
	※必備文件：

	
	□申請表

□身心障礙者手冊正反面影本
	□駕駛執照影本（機車須為身障者本人持有之特製車）

□行車執照影本（機車須為身障者本人持有之特製車）

	
	※申請人非身心障礙者本人或使用車輛為營業車者，另準備以下文件：

	
	□戶口名簿影本(但同意本局自行查調者免附)

□委託書（非身心障礙者本人或家屬代為申請）

□營業車需檢附臺北市計程客運業駕駛人自備車輛參與經營契約書影本

	注意事項
	◎專用停車位識別證與專用車牌僅能擇一申請。

◎已領有停車位識別證，舊證需一併繳回。

◎駕照、行照持有人若非身心障礙者本人，需為與身心障礙者同戶籍之親屬。（同址分戶不可申請）

◎備齊文件可逕寄臺北市政府社會局（110臺北市市府路一號）申請，待審核通過後，專用停車位識別證將以掛號寄出。 另可親至社會局服務站現場辦理當場領證。

◎登記為公司所有車輛，不得申請。

	※下列欄位由社會局審核填寫，請勿自行填寫※

	審

核

結

果


	 □審核通過，核發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乙紙

1.編    號：北市社三停第              號
2.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3.舊證編號：            ，    年     月     日，□已繳回  □切結註銷

 □審核未通過，原因：

（ ）應附文件未備齊，需補送                            

（ ）舊證編號：                ，    年    月     日到期，未繳回

（ ）其他：


  承辦　　　　　　　複核　　　　　　　單位　　　　　　　機關 

  人員　　　　　　　人員　　　　　　　主管　　　　　　　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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